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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 11月 20 日，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

资管”）及其他股东共同发起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环保

集团”），省环保集团注册资本 50 亿元，公司拟出资 15.6 亿元，持股比例为

31.20%；苏汇资管拟出资 7.4 亿元，持股比例为 14.80%。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省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9年 12月 6 日，省环保集团参与各方签订了《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投资方基本情况 

投资方 1：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汇鸿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62481B 

投资方 2：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汇鸿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238683144 

投资方 3：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8500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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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 4：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MA4976CJ9X 

投资方 5：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 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7203354XH 

投资方 6：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 241 号 

投资方 7：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和路 100号 

（二）股东出资和股权结构 

1、省环保集团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亿元。 

2、各方经协商，对出资方式、认缴注册资本、股权比例分配如下： 

投资方 1：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 亿元整（大写

￥壹拾伍亿陆仟万元），持有公司 31.2%股权。 

投资方 2：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4亿元整（大写￥柒亿肆

仟万元），持有公司 14.8%股权。  

投资方 3：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整（大写￥壹

拾亿元），持有公司 20%股权。 

投资方 4：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整（大写￥壹拾亿

元），持有公司 20%股权。 

投资方 5：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亿元整（大写￥伍亿元），

持有公司 10%股权。 

投资方 6：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 亿元整（大写￥壹亿

伍仟陆佰万元），持有公司 3.12%股权。 

投资方 7：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0.44 亿元整（大写￥肆仟

肆佰万元），持有公司 0.88%股权。 

3、股东认缴的出资，按照以下时间实际出资：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述各方根据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进行首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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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股权出资的全部到位，货币出资的到位 2/3；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所有出资全部到位。 

投资方 1以非限售二级市场股票出资的，经评估后计价出资。投资方 3、投

资方 6、投资方 7股权出资，以 2019年 9月 30 日为基准日，履行确认和核准手

续后，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计价出资。投资方 1、投资方 3、投资方 6、投资

方 7选择以股权出资的，用于出资的股权必须权属清楚、依法可以转让。以股权

出资的投资方应在其他投资方出资前出具有权机构关于出资股权作价的批复文

件。以股票或股权出资的，由出资方负责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投资方 1、

投资方 3、投资方 6、投资方 7 在本协议约定期届满前未能完成股权出资或股权

出资不足的，应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前述期限届满后，股东未能按约定实缴出

资的，由省国资委协调各股东方按照届时各方实际出资额重新计算并调整股权比

例。 

4、公司筹备 

省环保集团筹备过程中实际产生的费用计入开办费。 

5、资本补充机制 

省环保集团积极争取未来省级政府资金的支持，形成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省级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形下，协议各方相应降低各自持股比

例或按照省国资委的相关要求调整持股比例。 

6、争议的解决 

（1）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依据法律规定，向省环保集团

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协议部分条款引起争议而经诉讼程序被判定为无效的，不影响其他条

款的效力，本协议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 

7、协议生效及其他 

（1）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各项原则订立的省环保集团《公司章程》、另行签

署的补充协议等附件均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2）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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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参与成立省环保集团，有助于公司与省环保集团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加强环保产业板块协同，可以有效促进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在此基础

上也可以推动公司环保板块的不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省环保集团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财务指标

不形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